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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務處】 

LINE@「睞德霖」為本學期新建立之校園資訊系統，老

師和學生都可以快速連結取得所需資訊，亦可透過「學

生服務」項目之關鍵字搜尋，例如選課、請假、成績、

證照、畢業條件、就學貸款、獎助學金、學雜費減免…

等。 

【班會紀錄】 

本學期起，班會紀錄簿採取電子檔案回傳。 

每週五下午 17：00 前，請副班長於班會結束後確實繳

回班會活動紀錄表電子檔，以利彙整。 

班會紀錄電子檔傳至承辦人信箱

yucheng.cheng31@gmail.com 

※電子檔請務必註明班級。 

【生輔組】 

一、 ＊＊＊依照銀行來文規定，已辦理就學貸款申請的同學，欲在學期間辦理休退學，
在銀行尚未撥款至學校前，須先至出納組補繳學費後，才能成完成休退學流程。 

二、 就學貸款、學雜費減免、五專前三年免學費及弱勢助學補助(助學金、住宿優惠)請

向生輔組辦理。 

三、 五專、四技一年級 2 月 25 日(三)起實施環境服務體驗（112 學年度之前為勞作教育），
注意事項如下： 
(一)先至學務處網頁之最新訊息，查詢環境服務體驗（勞作教育）之服務地點。 

(二)按時至指定地點，找穿著綠色背心之小組長報到。 

(三)環境服務體驗（勞教）課缺曠成績查詢可至學務處生輔組網頁查詢(學校網頁→

行政單位→學務處→生輔組→一年級環境體驗服務次數查詢)，如有疑問請洽詢

生輔組分機644。 

(四)114學年度入學同學，於一年級就學時，上、下學期須進環境服務體驗課程。111、

112學年度入學者，於一年級與二年級時，須進行勞作教育課程，尚未完成的，

需補足時數後才能畢業。 

四、 請上課導師協助督導各班級於上課前後做好教室3分鐘環保工作，將垃圾清出放至走
廊垃圾桶內並做好垃圾分類；離開教室時做好過5關〜關E化講桌、關冷氣、關電扇、
關電燈、關門窗，並將黑板與板溝清理乾淨、桌椅排整齊，以利其他班級使用。(五
專固定教室離開教室務必將門窗鎖好) 

五、 內政部115年下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申請規定: 
(一)、對象條件 
一、 基本條件：83年次至 93 年次出生尚未接獲徵集令之常備役體位役男。 
二、 申請類別： 
(1) 「一般資格」:役男合於基本條件得依意願申請,不限學(經)歷。 
(2) 「專長資格」:具本公告役別機關所列專長條件之一者,得擇一條件提出申請,且 
     限單一條件申請單一役別機關(項目);專長項目員額(如附表1)及資格條件(詳 
     見一覽表), 請至內政部替代役訓練及管理中心(以下簡稱替管中心)/一般替 
     代役申請/115年下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資訊系統 
     (https://dca.moi.gov.tw/sugsys)/最新消息項下查閱。 
三、入營時間: 115年7月至115年12月(實際入營日期以徵集令為準)。 

※請掃描加入 

※班會紀錄簿電子檔 

~ 接下頁 ~ 

mailto:yucheng.cheng31@gmail.com
https://dca.moi.gov.tw/sugsys


【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通訊第 09 週】 

2 

 

四、具下列限制條件不得申請服替代役:  
(1) 83年次至93年次出生經判定替代役體位或曾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。 
(2) 役男有緩徵或延期徵集等事故者(役男切結緩徵原因或延期徵集事故能於116年 
    1月31日前消滅,得提出申請)。 
(3) 役男有各類(役)別機關所定因犯罪於法院審理中或經判決有罪確定不予許可申 
    請服一般替代役或限制服一般替代役類(役)別條件者。但少年犯罪、過失犯或 
    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,不在此限。  
(二)申請程序及受理機關：役男應至本部替管中心網站/主題單元/一般替代役申請
/115 年 下 半 年 役 男 申 請 服 一 般 替 代 役 甄 選 作 業 資 訊 系 統 
(https://dca.moi.gov.tw/sugsys) 登錄申請,並依申請先後順序徵集入營服役,如
申請人數逾公告額時,以抽籤決定錄取資格;另一般資格申請役男,不得再備選專長
資格。 
※上述其他詳細規定已公告於學務處網頁/最新消息/學生兵役，請同學自行查詢。 

六、 男同學須繳交兵役調查表，役畢者繳交退伍令影本，停役者繳交停役證明，免役、
國民兵者繳交相關證明。如註冊時兵役資料未繳交者，請立即補交至生輔組，以免
影響自身權益（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退伍令、因故停役令、免役令等影本）。 

七、 學生請假規定及流程： 
(一) 各類請假於未到課當日起14天內應完成請假手續，逾期未經請假之時數以曠課

論，且系統有限制，每日只能請一次假，若當日有缺課者，應一次合併填寫假

單；如提交假單日期不連續(一週內有一天未勾選)，請分其他筆假單送。 

(二) 請假相關證明交付導師審閱即可或需附於請假系統由導師律定，另為配合生輔

組線上審查，請假務必明確填寫事由，事假寫明何事(勿只寫家裡有事)，病假

寫明病因或病痛(勿只寫身體不適)，喪假應註明與過世親屬關係(非三等親請事

假)，未依規定將退回重填。 

(三) 公假： 

1.兵役體檢或法院出庭:填寫線上公假單並於請假系統附相關證明或通知書。 

2.參加學校核准之校內外活動或比賽:統由導師或活動指導老師填寫線上團體

公假單，各欄位應清楚完整並附相關文件，且在活動結束後乙週內送出線上

公假單，逾期無法受理。 

★導師填寫: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→帳號為教職員編號→身分證

字號為密碼→進入頁面左側下拉式選單"導師作業入口"→點選BB4導師假

單作業→團體公假申請→新增班級公假單。 

★活動指導老師填寫: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→帳號為教職員編號

→身分證字號為密碼→進入頁面左側下拉式選單"教職員作業入口"→點

選團體公假申請→新增單位公假單或社團公假單。 

3.如時間為例假日則無需請假。 

(四) 線上請假流程:校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→帳號為學號→(舊生與轉學

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)、(新生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前三碼【含第一碼英文字母大

寫】+生日【民國年月日】)→進入頁面左側BC2學生請假作業→點選BC210個人

請假申請→點選新增並點選節次及假別(病假或事假證明是否需附於請假系統

由導師律定，公假及喪假須附證明文件)→按下送出即可送審假單；送出假單後

應主動查看是否審核通過，若導師尚未審核可提醒導師，若審核未通過，應於

期限內(缺課當日起14天內)重新申請。 

~ 接下頁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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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學生請假系統操作說明:校首頁→資訊服務→校園資訊系統(系統操作手冊)→

學生(學生請假操作手冊)。 

八、 本校與致理科大合作辦理跨校「『激發創意 創新致我』-品德小語大募集」活動，

凡自創與品德教育有關之小語(如合作、公德、禮貌、孝順、助人、尊重、關懷、寬

恕、勤儉、自律、誠實、感恩、責任…等)，只要簡單一句話(限20字內)，就有機會

獲得400元至600元獎金與獎狀乙幀(實施辦法如附件)，徵選時間，自即日起至 115 

年5月1日(五)，請同學自行上網填寫報名表。 

九、 學務通訊電子檔每週會發至導師Line群組，再由導師轉發班級群組，並利用班會或

集合時機重點宣導(宣導後導師提交Google表單回條)，請務必留意，以免影響自身

權益。如需查閱各週學務通訊內容，可至本校【學務處網頁→學務服務專區→日間

部學務通訊或進修學制學務通訊】下載。 

十、 五專、四技一年級4月6日(一)起實施換組環境服務體驗（112學年度之前為勞作教
育），注意事項如下： 
(一)先至學務處網頁之最新訊息，查詢環境服務體驗（勞作教育）之服務地點。 
(二)按時至指定地點，找穿著綠色背心之小組長報到。 
(三)環境服務體驗（勞教）課缺曠成績查詢可至學務處生輔組網頁查詢(學校網頁→
行政單位→學務處→生輔組→一年級環境體驗服務次數查詢)，如有疑問請洽詢生輔
組分機644。 
(四)113學年度入學同學，於一年級就學時，上、下學期須進環境服務體驗課程。111、
112學年度入學者，於一年級與二年級時，須進行勞作教育課程，尚未完成的，需補
足時數後才能畢業。 

十一、 校園接駁車:每週一至週五早上07:50〜10:00時，停靠罕見樓站(警衛室前)及會展
館站，收費上山一段票(公車轉乘優惠)，下山免費。 

十二、 手機務必輸入本校緊急連絡電話【校安中心24小時電話(02)2265-3756】與導師電
話，以利協助緊急狀況處置。 

十三、 性別平等宣導:消除性別歧視，尊重多元性別，落實性別平權，千萬不可在FB、LINE、
IG、Threads、Dcard…等社群網站PO不雅圖片、影片及言論，以免觸犯法律。(申訴
窗口:生輔組分機645) 

十四、 防制校園霸凌宣導:請相互尊重，不可在FB、LINE、IG 、Threads、Dcard…等社群
網站PO任何具攻擊性或不實言論，以免觸犯法律。(申訴窗口:校安中心分機541) 

十五、 智慧財產權宣導:上課使用正版教科書，切勿非法影印書籍、教材，以免侵害他人
著作權。 

十六、 重要財物請隨身妥慎保管，如拾獲遺失物或查詢請至生輔組。 

 

【校安中心】 

一、 交通安全宣導專區：注意別人的不注意.小心別人的不小心 

(一)近期他校發生校園內學生遭客運輾壓之嚴重車禍事件，提醒同學行走時勿滑手機，切

勿與車爭道，應行走人行道或靠邊走，注意來往車輛，過馬路走斑馬線，並持續注

意兩方來車，以確保自身安全。 

  (二)大型車輛會有視線死角，無論何處切記應保持距離，離越遠會越安全，以防內輪差

及行進氣流造成自身危險。 

~ 接下頁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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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本校周邊鄰居及店家反映，常有學生機車亂停造成出入不便，

將報警處理(開單或拖吊)，籲請同學發揮公德心、將心比心，停機車時請勿造成他

人困擾。 

  (四)臺北區監理所來函，宣導「考照有訓練，安全看得見!即日起，報名普重機駕訓班通

過考驗，政府補助1,300元」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，參加駕訓班機

車訓練並考取駕照，可補助訓練費新臺幣1,300元，新北地區名額共計9,720人，請

同學把握時機。 

  (五)無照駕駛除不熟悉交通安全規則，也缺乏防禦駕駛觀念，常因此造成自己或別人傷

亡，除負賠償責任外，自 115 年起大幅提高處罰如下： 

    1.機車無照駕駛:罰款18,000元-36,000元。 

    2.汽車無照駕駛:罰款36,000元-60,000元。 

    3.累犯處罰：10年內違規第2次者處最高罰鍰（機車3.6萬、汽車6萬）；3次以上則按

前次罰鍰加罰1萬2,000元。 

    4.強制扣車/吊扣牌照：當場移置保管車輛，並吊扣牌照3至12個月。 

    5.車主連坐：車主將比照駕駛人處最高額罰鍰，並吊扣車牌。 

    6.其他處分：須強制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，且無照者將被禁止考領駕照1至2年。 

    7.無照駕駛定義:未考領駕照、駕照吊扣/吊銷期間駕駛、越級駕駛者（如持機車駕照 

      開汽車）。 

二、 禁菸反毒宣導專區:堅定的自信是抗拒毒品誘惑的最好態度，面對毒害，請堅持拒絕! 

  (一) 新北市衛生局會無預警到校實施菸害稽查，依「菸害防制法」校園全面禁菸，如發

現違法將罰款 2 千至 1 萬元(含水煙、電子煙)，依校規記過 1 至 2 次，還須接受戒

菸教育或講習，叮嚀同學勿在校園內吸菸，如發現可立即聯繫校安中心

(02)2265-3756。 

  (二) 「接觸毒品，人生變牢房」、「拒絕毒品，幸福又美滿」!發現疑似吸食者將予以驗

尿，如違法吸食將通知家長並納入管制，必要時送警查辦。 

三、 防制詐騙宣導專區:詐人之心不可有，防騙之心不可無! 冷靜查證、不貪心、不匯款！ 

  (一)提醒同學切勿輕信「高薪、免經驗、輕鬆」等詐騙廣告，以免遭受詐騙擔任車手從

事非法工作，自誤一生；如接獲可疑電話、簡訊，可透過 165 反詐騙專線電話查證。 

  (二)猜猜我是誰:接獲親朋好友來電借錢，且顯示為陌生號碼時，應提高警覺，並撥打舊

電話號碼查證，或直接約見面交付金錢，以確保財產安全。 

  (三)假愛情交友:接獲陌生人要求加好友，切勿在言談間透露太多個人資訊，避免個人資

訊遭盜用；沒見過面的網友要求匯錢時，務必提高警覺，切勿輕易將金錢交付他人。 

四、 校園安全宣導專區:維護校園安全，人人有責! 

  (一)同學間應彼此尊重，如有問題無法解決，可向導師或輔導校安反映，尋求正當解決

之道，切記不可有逾越分際之言行或在FB、LINE、IG等社群網站PO任何具有攻擊性

或汙衊性之言論，如有上述行為者，除請家長到校協助處理外，自己亦將面臨法律

責任(例如恐嚇罪、誹謗罪、公然侮辱罪)與校規懲處(大過1至2次)，叮嚀同學切勿

逾越分際。 

  (二)本校位處山區，常有蛇類出沒，遇到時不可去逗弄並保持 1公尺以上距離(越遠越安

全)；如有進入教學區或生活區時，除保持警戒與安全距離外，應立即通報校安中心

~ 接下頁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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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處理。 

  (三)本校位處山區，常有虎頭蜂出現，被螫咬後可能引起過敏性休克，如在教室發現切

勿追逐拍打，發現蜂巢亦勿擅自摘除或丟擲石頭，應立即通報校安中心協助處理。 

  (四)防火暨一氧化碳中毒宣導:叮嚀同學在校內(含宿舍寢室與教室)嚴禁私接電線或使

用電量負荷過大具危險性之電器或任何瓦斯用品，違者依校規記過處分；在校外(含

居家、賃居)也要做好防火措施，確認逃生路線，保持良好通風環境，正確使用瓦斯

器具。 

  (五)南部某國立大學兩名學生因自製火藥涉及違反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》及公共危

險罪，已由地方法院裁定羈押禁見，該案影響校園安全甚鉅並將衍生行為人嚴重刑

事處分後果，提醒同學切勿以身試法，斷送個人大好前程。 

  (六)重要校規宣導:恪守校規是美德，也是做學生的本分! 

    1.唆使他人毆打同學及毆人或互毆，記大過 1 至 2次。 

    2.援引外力脅迫、恐嚇或毆打教職員工生，退學處分。 

    3.不遵從師長約束態度傲慢，記大過 1至 2次。 

4.吸菸、嚼食檳榔、酗酒或賭博，記過 1 至 2次。 

    5.吸食或注射違禁藥品，記大過 1至 2次；販賣違禁藥物，退學處分。 

6.竊盜或侵占行為，記大過 1 至 2次。 

    7.製造噪音或燃放鞭炮，記大過 1至 2次。 

    8.校內違規停車或機車三載、未戴安全帽、無照駕駛者，記過 1至 2次。 

    9.攜帶違禁品或危險品入校，記大過 1至 2次；攜帶兇器危害師生之安全，定期察看。 

五、  節能教育宣導專區：節約能源、隨手做環保，請落實教室三分鐘環保工作，維護上

課整潔環境，下課時請同時關閉投影機、電腦、冷氣、電扇、電燈等電器用品。 

【課指組】 

一、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「因美國關影響遭遇生活變故及清寒學生獎助學金」申請公告： 

●申請時間：115/4/15(週三)起至 5/29(週五)下午 19:00 時止。 

●資格：本校具有正式學籍之本國籍在學學生（含日夜間部，五專部、大學部及碩士生，

但不含選讀、重讀及延修之學生），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均得申請： 

(一)清寒證明者：經政府核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學生。 

(二)受美國關稅影響者：學生本人或父母因美國關稅政策影響，導致失業、減薪、

工時縮減、無薪假或營業收入明顯減少，確有生活困難者。  

●學業與操行同時符合下列標準： 

(一)學業成績：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60 分(含)以上，或班級排名在前 50%(含)

以內。 

(二)操行成績：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(含)以上，且未受申誡（含）  以上處

分者。 

●獎助學金金額與相對義務： 

(一)獎助學金金額：符合資格者每名每學期核發獎助學金新臺幣 8,000~12,000 元整。 

(二)服務學習義務：獲領本獎助學金之學生須參與校內生活服務學習，每學期服務

時數須達 30 小時。 

●應繳文件： 

(一)申請表及切結書。 

~ 接下頁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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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。內含：學業、操行平均成績、班級排名。 

(三)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最新戶口名簿影本。 

(四)低收入戶 / 中低收入戶正本。【備註 1】 

(五)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之正式證明文件【備註 2】： 

(1)雇主開立註明「受美國關稅貿易環境影響」之非自願離職證明、減薪或

無薪假證明。 

(2)營業收入減少「受美國關稅貿易環境影響」之相關證明。 

(3)其他足資證明關聯性之佐證文件。 

(4)國稅局家庭年所得清單【必附】（含學生本人及父母）。 

(5)學生自述；家庭受美國關稅政策影響造成失業、減薪、訂單減少等，對

學生本人就學與生活造成影響。 

(六)存摺封面影本。 

【備註 1】第（四）項與第（五）項二擇一檢附。 

【備註 2】若選擇第（五）項，請於第(1)項至第(3)項中三擇一檢附。 

●繳交文件資料備齊繳交至  課外活動指導組（體育館 2 樓 209 室） 

●相關訊息及表單公告於 學務處網站->課外活動組->校內獎學金，網址：

https://studentaffairs.hdut.edu.tw/p/406-1001-9155,r304.php?Lang=zh-tw 

二、 因本週為期中考週，115 年 4 月 21 日(週二)暫停社團課程。 

三、 本學年度「捐血活動」，【日間部】訂於 115 年 4 月 30 日(週四)上午 10：00〜下午

17：00，【進修學制】訂於 115 年 5 月 12 日(週二)下午 13：00〜晚上 20：30；凡「參

與」捐血者可申請公假，「成功完成」捐血者可記嘉獎且獲得精美小禮物一份。 

四、 應屆畢業班「公民教育」成績不及格務必於 115 年 5 月 22 日（週五）之前完成補修

時數，並且將「公民教育不合格同學補修公民教育相對時數登錄表」紙本繳回課指

組，逾時未交回無法如期送出成績，會影響畢業。 

  ●●●公民教育分數查詢操作路徑如下頁：●●● 

（1）導師查詢學生公民教育分數操作路徑說明： 

  導師登入「校園資訊系統」(左邊選單) A5 成績管理A47 成績管理系統

A4790 畢業門檻查詢。 

   （2）學生查詢公民教育分數操作路徑說明： 

學生登入「校園資訊系統」(左邊選單) G6 公民教育管理G6500 查詢公民教

育成績，點選進入即可看到每學期參加活動累計的分數明細。 

五、 「校內獎助學金」相關訊息已放置課指組-「校內獎學金專區」，如欲申請同學請踴

躍上網查詢， 並於期限內提出申請。 

六、 「校外獎助學金」相關訊息已放置課指組-「獎助學金資訊網」，如欲申請同學請踴

躍上網查詢， 並於期限內提出申請。 

七、 天有不測風雲，同學如果家中突發事故，請於事故發生 3 個月內至課指組網頁->【獎

助學金資訊網】查詢適合之方案，申請【急難救助金】，案件隨到隨審(務必在事故發

生 3個月內提出申請)。  

相關訊息網址： 

https://studentaffairs.hdut.edu.tw/p/406-1001-4940,r304.php?Lang=zh-tw 

 

~ 接下頁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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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諮商中心】 

一、 心衛宣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 活動宣導： 

諮商中心每學期都會推出豐富有趣的心理活動，重點是全部免費，還能獲得畢業門

檻所需的公民點數！不想錯過的話，就先把諮商中心網站存進書籤，隨時留意我們

的最新公告吧：

https://studentaffairs.hdut.edu.tw/p/406-1001-4931,r308.php?Lang=zh-tw 

 

【衛保組】 

一、 落實「生病不上課、不上班」原則：對於有呼吸道症狀之師生，適當休息即適當補

充水分，並請立即就醫，釐清確切不適原因，接受治療，待症狀解除後方可到校。 

二、 衛保組於 5/8(五)-5/9(六)08:00-17:00 辦理急救員訓練班，有興趣同學可至衛保組

報名，全程參加講座的同學可記公民點數 4點。 

三、 學生平安保險由富邦人壽承辦請參閱衛保組網頁訊息，資料填妥後隨附證明，收件

地點:衛生保健室，時間為:每週一、三兩天，時間為:11:30-14:00。 

 

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（本次僅發放電子擋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 
 
 

2026.04.20. 

~ 接下頁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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